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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一、审议程序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内容

1、本次为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弥补亏损、提取任意公积金的情况。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汇会审[2026]2860号）确认，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99,530,152.19元，202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42,903,436.17

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069,831,592.14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869,455,601.91元，根据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

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累计为869,455,601.91元。

公司总股本为359,712,51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7,567,400

股公司股份。

3、鉴于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

发展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的前提下，结合

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董事会拟定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352,145,116股（总股本359,712,51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7,567,400股公司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共派发现金35,214,511.60元；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4、2025年度公司未进行季度分红、半年报分红；如本预案获得股东会审议

通过，202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为35,214,511.60元（含税）；2025年度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为

69,991,433.56元（不含交易费用）。综上，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

额为105,205,945.16元，占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2.73%。

（二）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

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

整。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本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现金分红方案指标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35,214,511.60 35,583,337.80 30,651,542.2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99,530,152.19 143,693,993.75 202,481,997.80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

未分配利润（元）
1,069,831,592.14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

计未分配利润（元）
869,455,601.91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总额（元）
101,449,391.6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

净利润（元）
181,902,047.9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元）

101,449,391.6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第 9.8.1 条第（九）
否



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公司 2023-2025 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达 101,449,391.6 元，高于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30%。因此，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9.8.1 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相关方案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

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无重大差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

展的需要，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1）现金分红总额低于当年净利润30%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贯彻一体两翼“以家电板块为基础、以新能源板块为先导”的

发展模式，处于转型发展及业务稳步扩张的重要发展期，公司需要留存一定的资

金以保障公司业务规模增长的需要，用于产能建设、创新研发等资金需求。此外，

为满足日常经营周转需要、保障履约、增强抗风险能力，公司需要保留一定的安

全资金保障。

（2）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

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公司各项业务的开

展以及流动资金需求等，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可靠的保障。

（3）公司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

股东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中小股

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

的问题，接受中小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建议和监督。公司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保证所有股东享有平等权利表达意见和

诉求。



（4）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和投资者进行回报，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

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严格

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风险，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回报

广大投资者。

2、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

期保值工具除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税、预缴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

动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别为678,166,309.81

元、549,363,363.20元，其分别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9.16%、15.03%，均低于50%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6]2860号）。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